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卫光生物”）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76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卫光生物”，

股票代码为“002880”。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5.11 元/股。发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2,4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17 年 6 月 6 日（T+2 日）完成。本

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

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252,3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8,977,286.9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7,6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95,713.09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 3,55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661 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深圳市卫

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和《深圳市

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另有 1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8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

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4,860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122,034.60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5,1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674,965.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86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2,034.60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付苓 付苓 270 6779.70 

2 张晓闻 张晓闻 270 6779.70 

3 田昱 田昱 270 6779.70 

4 洪旸 洪旸 270 6779.70 

5 张大龙 张大龙 270 6779.70 

6 张卫星 张卫星 270 6779.70 

7 孙海辉 孙海辉 270 6779.70 

8 赵章财 赵章财 270 6779.70 

9 金道明 金道明 270 6779.70 

10 朴永松 朴永松 270 6779.70 

11 唐军 唐军 270 6779.70 

12 孙毅 孙毅 270 6779.70 

13 邓子长 邓子长 270 6779.70 

14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270 6779.70 

15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0 6779.70 

16 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 270 6779.70 

17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270 6779.70 



1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稳健配置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0 6779.70 

合    计 4860 122034.6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21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6]7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

证协发[2016]7 号），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

不足而无效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2,479 股，包销金额为 1,317,747.69 元，包销比例为 0.1944%。 

2017 年 6 月 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

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0755-22625850 

联系人：平安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6月8日 

 

 

 






